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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

2024 年护士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

根据国家卫健委《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（试行）》和四川省《护士规范化培

训试点方案》文件精神，为满足院校毕业护士继续教育和职业发展需要，发挥我

院资源优势，提高毕业护士岗位胜任力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现启动我院 2024

级护士规范化培训(社会人)招生工作。

一、招生条件

（一）护理、助产专业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、往届毕业生。

（二）取得护士执业资格（应届毕业生应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毕业证和

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）。

（三）年龄：全日制专科学历 25 周岁以下（199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，

本科学历 28 周岁以下（1996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。

（四）身心健康，热爱护理专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，具有较

强的团队合作精神，能胜任临床护理工作。

二、招生名额：85 名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即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22 日，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行，不组织现场报

名。钉钉扫描下方二维码实名进入“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4 年护理规培招生

群”。实名进入招生群后，本人在群内识别报名二维码如实准确填写报名信息，

按要求上传资料。

（二）报名成功后，按照群内流程打印“报名信息表”。

（三）报考者须持本人报名信息表（贴自己近一个月内蓝底寸照），和有效

身份证原件，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（钉钉群内通知）。未打印报名信

息表，以及相关证件不符合规定要求而影响考试视为自动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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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特别注意：请严格对照招收条件，如实正确填写个人信息！每位考生

只能提交一次报名信息！请保证上传的支撑材料规范、清晰，网报的信息与支撑

材料信息须一致，如有不符，一经查实，即刻取消考试、录取等资格。

四、招生程序

（一）考试面试

1.理论考试:2024 年 1 月 26 日 地点：宜宾卫校（叙州区瑶湾路 300 号）

理论考试内容：基础护理学、外科护理学、内科护理学、妇产科及儿科护理

学。本次考试无考试大纲，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，不举办、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

办考试辅导培训班。

2.综合面试：2024 年 1 月 27 日 地点：宜宾卫校（叙州区瑶湾路 300 号）

综合面试评价内容：仪容举止、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协调与应变能力、

责任感与进取心等方面。

（二）成绩公布

1、总成绩=笔试*60%+面试*40%。

2、根据理论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按照 1:3 比例进入面试，最后一名笔

试成绩相同的，一并进入面试。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将公布于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

官方网站。

3、公示：根据总成绩排名，拟录取人员在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官方网站公

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有问题反映并经查实不符合考试条件的拟录取人员，将

取消录取资格。

（三）拟录取人员现场资格审查

1.审核资料

（1）2024 年应届生：学信网学籍验证报告、身份证原件；

（2）往届生：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、身份证原件、护士执业证（或护士

执业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）原件。

2.审核时间：2024 年 2 月 18 日——2月 23 日。

3.审核地点：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（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行政教学区

2号楼 1楼）。

注意：不能按要求提供上述材料以及未按时参加现场资格审查的，视为自动

放弃。

（四）体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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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在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体检，费用自理。

（五）报到

1.报到时间：将通过钉钉群及录取通知书的方式进行通知。

2.报到时应、往届生均应提供身份证、毕业证（学位证）、护士执业证（护

士资格证）或护士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。未按规定时间报到

的或未能按要求提供上述资料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六）补录

凡是在资格审查、报到环节出现录取人员缺额的，依据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，

在规定时间内分别等额递补一次，递补人员在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进行公示，

公示时间 5天。

五、培训方案

（一）培训时间：24 个月

（二）培训内容：基础理论知识、常见临床护理操作技术、专业理论与临床实

践能力培训等。

（三）培训考核：日常考核、轮转考核、年度考核、结业考核。

（四）培训证书：考核合格者将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“四川省护士规

范化培训合格证书”。

六、培训保障

（一）质量保障措施

1.相关的管床、操作等教学指标按照《四川省护士规范化培训标准（试行）》

要求进行，切实保障护士规范化培训质量。

2.按计划对轮转科室各类教学活动进行现场督导。

3.定期开展规培学员座谈会及满意度调查。

（二）培训学员保障

1.根据四川省护士规范化培训相关规定及医院相关政策，凡自愿以“社会人”

身份参加我院护士规范化培训的学员，由医院与培训对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

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。合同期限两年，合同期满，自动终止。培训基地和培训对

象签订培训协议。

2.培训期间的待遇按照四川省毕教办相关文件进行发放，另根据学员工作胜

任力等给予一定绩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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